
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发表文章相关要求 

 

各位老师， 

 

感谢您对焊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工作的支持和配合。根据我们对历年来开

放课题结题论文和专利的梳理，其中相当多数量论文都无法计入到重点实验室开

放课题结题成果中，更无法上报到科技部的年报中。因此请各位在研的老师一定

重视开放课题论文的署名工作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1．在开放课题执行期间，请在每年的 11-12 月份，提交当年已经发表的开放课

题发表论文成果清单及论文电子版。 

2．开放课题所发表的论文单位中必须有焊接国家重点实验室（中文或者英文），

只有您本单位而无重点实验室的，不能计入结题成果。请不要在成果清单中

写入。会议论文要求与学术论文相同。 

3．申请或者获得的发明专利如果没有重点实验室的，也不能计入结题成果。 

4．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，哈尔滨工业大学（深圳），校本部的开放课题承

担人员发表文章，请按照实验室固定人员发表文章规定执行，实验室必须为

第一单位。 

 

 

下面列出了可以接受的发表文章示例： 

1． 以重点实验室为第一单位的，这是首选。按照发表论文的级别每年年底会

给予追加经费奖励。但第二年补报的，不能给予奖励。只能当年有效。 

 

 

2． 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单位的，也计入开放课题成果，但无奖励。 

 



 

 

3． 只有重点实验室联系人作为共同署名作者的，也算。但只能算是两个单位

合作发表，因为申请人本人没有列重点实验室。 

 
在上面文章中，开放课题执行人杨建国老师没有列入，而把合作者列入。算作共同发表。 

 

下面的文章署名方式不能当作开放课题结题成果： 

 
 

 


